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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0               证券简称：ST天顺            公告编号：2023-041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具体的合

作事宜并未确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对未来年度

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各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若双方

最终签署正式投资协议，并顺利实施，预计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

影响。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协议签署概况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国际陆港联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或公司”）于 2023年 6月 17日与山港陆海国际物流（新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在乌鲁木齐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订协议为意向性合作协议，不构成法律责任和正式承诺。如甲乙双方

合作成功，并最终签订正式投资协议、明确投资额度及其他具体合作事项后，公

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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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山港陆海国际物流（新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志云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金阳路 416 号乌鲁木

齐国际陆港区铁路口岸服务楼四楼 B419 

主营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无船承运业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贸易经纪；机械设备

租赁；金属制品修理；供应链管理服务；报关业务；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际船舶代理；国内船舶代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保税物流中心经

营；出口监管仓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公共铁路运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山港陆海国际物流（新疆）有

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新疆德润经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山港陆海国际物流（新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

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联运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山港陆海国际物流（新疆）有限公司 

（一）双方共识 

为认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乌鲁

木齐国际陆港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和枢纽作用，推进陆港区高质量发

展，乌鲁木齐国际陆港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会同乌昌海关与山港陆海国际物流（新

疆）有限公司共同谋划洽谈依托陆港区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建设山东省港口功

能区项目，以提升陆港区集货能力，突出陆港区的核心枢纽作用。经友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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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合作，就联合打造“乌鲁木齐国际陆港

-山东港口”陆海物流大通道事项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二）双方责任与义务 

1.责任 

甲乙双方共同搭建鲁疆双向通道、出台兑现相关政策，为进出疆和过境货物

集结提供区域服务，为两地政府、铁路、延伸物流出台申请相关支持政策。 

2.义务 

（1）甲方义务 

A.打造国际陆港服务平台。甲方负责组织协调新疆区域企业参与公转铁和海

铁联运，协调当地政府出台支持在陆港注册和参与物流产业落地的相关政策，推

进疆内外企业共同打造乌鲁木齐至山东港口各口岸的双向班列，完善陆港的综合

服务功能。 

B.打造畅通的物流通道。协调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出台相关支持政

策，协调疆管内车务站段、物流园区等，优先保障乌鲁木齐国际陆港至疆内外和

山东港口各口岸班列计划保障，确保进出口、内外贸货物及时发运和班列可持续

发展。 

C.打造“公铁海”物流分拨枢纽。借助乌鲁木齐区域优势，协同铁路、船公

司、港口、企业、海关共同布局乌鲁木齐局国际陆港，开展过境分拨、电商前置

仓、散改集、公铁联运等具备口岸功能的枢纽中心。 

（2）乙方义务 

A.前置港口功能。发挥山东港口口岸通道、航线密集优势、沿黄流域内陆港

布局优势，招引部分船公司、前置集装箱场站、联通港口操作终端，落地过境及

进出口、内外贸海铁双向班列，保障乌鲁木齐国际陆港至山东港口各口岸实现东

西互济、陆海联动。 

B.搭建服务平台。山东港口物流集团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为中心，协同政府、

铁路、口岸共同制定出台支持两地发展的相关政策，搭建服务两地的公共平台，

支持新疆地区进出口企业在陆港开展订舱、报关、场站操作、端到端全程物流服

务，明确相关费率、优化营商环境、保证山东港口和国际陆港的端到端的全程服

务，确保各项业务尽快启动。 

C.实现两地资源共享。引入港口集装箱、大宗散杂货、仓储保税、海关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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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离港退税、供应链综合服务等资源，畅通两地通道建设、搭建以新疆为中

心的区域国家物流枢纽中心，实现多方合作共赢。 

（三）其它 

1.本协议将作为双方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为后续的全面合作提供依据；双方

成立战略合作领导小组，每月举行工作联席会议；出台合作机制；成立项目工作

专班；指定专人负责；确保本年度第三季度实现合作。 

2.本协议双方授权部门应在本协议框架下友好协商，签署各种合作协议（技

术、商务等），作为本协议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双方承诺对协议内容保密，除非得到授权，否则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信

息提供给其他无关方。 

4.协议变更与终止。本协议的变更必须由甲、乙双方协商,并以书面形式确

定。如发生不可抗拒的原因,致使本协议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 甲、乙双

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 

5.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发挥双方资源优势，实现共赢发展

而达成的初步合作意向，若能最终实现业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乌鲁木齐

的货物集结能力，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效运行。同时，对公司夯实业务、提升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该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协议的签署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对未来年度经

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各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3. 协议签订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框架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

性的约定，后续业务合作的具体实施内容将以另行签订的正式投资协议为准。本

协议不构成法律责任和正式承诺，其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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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甲乙双方合作成功，并最终签订正式投资协议、明确投资额度及其他具

体合作事项后，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公司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

持股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未来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即将解

除限售或减持的计划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 

比例 
解除限售或减持计划 

1 
舟山天顺股

权投资有限

公司 

43.2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拟以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部分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上述减持计划将

于 2023年 9月 21 日到期。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减持计

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20日 


